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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新股不超过 9,000 万股，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关于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的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7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刊登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

标询价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

标询价发行 1,640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6,560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工作

已经于 2006 年 8 月 4 日结束。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募集

资金已经存入发行人的银行账户。 

发行人已承诺在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的股票上市后的三个月内，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修改公司章程和完善相关法人治理制度。宏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

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内容，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

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公司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迪领 

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 

设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27 日 

住    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11 号 A 栋 601 

公司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等工程施工业务，是广东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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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利水电建筑施工企业。公司承建的标志性的工程主要有：广东省最大的水电

站新丰江水电站；广东省水利投资规模最大的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重大政

治意义的东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具有全国水电站大坝建设科技进步意义

的全坝不分缝双曲拱坝工程；南水水电站定向爆破筑坝等工程。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形成过程 

公司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及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由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简称“第二工程局”）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广东梅雁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梅雁股份”）、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简

称“勘测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简称“建科院”）、广东泰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简称“泰业公司”）、潮阳市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新明峰公司”）

和增城市山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山河公司”）其他六家发起人，以

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在广东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注册号：4400001009968。 

公司主发起人第二工程局将其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公路工程及机电安装工程等施工业务及从事上述业务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折股

投入公司。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广东省财政厅确认，第二工程局投

入的经营性净资产为 161,829,209.23 元。梅雁股份、泰业公司、勘测院、新明

峰公司、建科院、山河公司分别以人民币现金 2,600 万元、800 万元、540 万元、

400 万元、360 万元和 300 万元出资入股。上述发起人投入折股的净资产合计

211,829,209 元，按 1:0.6515 的比例折为 138,000,000 股。经广东省财政厅批

准，第二工程局持有的公司股权界定为国家股，勘测院及建科院持有的股权界定

为国有法人股，梅雁股份、泰业公司、新明峰公司及山河公司持有的股权界定为

法人股。 

公司设立时股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量（股） 比例（％）

1 第二工程局 国家股 105,430,000 76.39 

2 梅雁股份 法人股  16,940,000 12.27 

3 泰业公司 法人股   5,210,000 3.78 

4 勘测院 国有法人股   3,520,00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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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明峰公司 法人股   2,610,000 1.89 

6 建科院 国有法人股   2,340,000 1.70 

7 山河公司 法人股   1,950,000 1.42 

8 合  计 —— 138,000,0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资料如下： 

1．简要资产负债表（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资产合计 131,256.38 118,667.94 91,963.33

负债合计 91,242.35 81,628.57 60,297.51

所有者权益 40,014.03 37,039.37 31,665.82

2．简要利润表（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73,382.49 147,357.68 130,440.97

主营业务利润 14,621.14 13,823.49 12,872.63

营业利润 6,964.66 6,867.57 6,014.97

利润总额 6,873.52 6,527.27 5,838.86

净利润 5,734.80 5,373.54 5,838.86

3．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流动比率（倍） 1.19 1.28 1.28 

速动比率（倍） 0.90 0.99 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86 5.62 5.48 

存货周转率（次/年） 6.48 6.76 9.6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1,799.60 10,979.22 9,808.54 

利息保障倍数（倍） 8.26 11.53 23.4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

资产比例（%）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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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69.51 68.79 65.57 

每股净资产（元） 2.90 2.68 2.29 

研发费用占主营收入比例（%） 0.55 0.61 0.71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0.42 0.34 0.64 

每股收益 0.42 0.39 0.42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8,2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7.27%； 

3．发行价格：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

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综合累计投标询价结果和市场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4．发行方式：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配售 1,640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 6,560 万股； 

5．发行价格：5.09 元/股； 

6．网上定价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由宏源证券作为保荐人和主承销商组成的承销团按

余额包销的承销方式进行承销。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

明 

保荐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人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

或融资。 

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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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

发起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二）本保荐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的辅导机构及其辅导

工作进行了复核、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该发行人至

少符合下列要求： 

1．符合证券公开发行上市的条件和有关规定，具备持续发展能力； 

2．与发起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不存在同业竞争、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及影响发行

人独立运作的其他行为； 

3．公司治理、财务和会计制度等不存在可能妨碍持续规范运作的重

大缺陷； 

4．高管人员已掌握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知

识，知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具备足够的诚信水准

和管理上市公司的能力及经验。 

（三）本保荐人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

发行人申请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推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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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住      所：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2号宏源大厦 8楼 

保荐代表人：安锐、周洪刚 

办 公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金运大厦 B座 5层 

电      话：（010）62267799—6215、6207 

传      真：（010）62230980 

六．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间，公司

发生了一笔重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2006年7月18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控股子公司红

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公司”）签定了《云南省红河南沙水

电站施工总承包合同书》，约定发行人为红河公司修建南沙水电站工程，合同总

金额为38,645.76万元，承包方式为固定单价承包。 

公司及董事会已经承诺，公司将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5日内召开

董事会，审议表决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宏源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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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保荐代表人、保荐人法定代表人签字，保

荐人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安锐  周洪刚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年八月五日 


